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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044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87巷5
號
承辦人：陳資融
電話：02-87855873分機16
電子信箱：bq7488@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9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中字第11431236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發國民中小學教師雙語及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人員英語融

入教學專長證明書實施計畫、附表3、附表4可編輯檔各1份 
(40828710_1143123602_1_ATTACH1.pdf、40828710_1143123602_1_ATTACH2.
odt、40828710_1143123602_1_ATTACH3.odt)

主旨：檢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發國民中小學教師雙語及教保

服務機構教保服務人員英語融入教學專長證明書實施計

畫」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教育政策白皮書及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雙 語

教育實施計畫辦理。

二、本局為穩健推動雙語教育，建立教師雙語教學支持系統 ，

提高教師推動雙語政策之專業能力，特訂定旨揭計畫 ，重

點摘要如下：

(一)目的：

１、提供有意投入雙語教育的教師瞭解明確的英語能力 指

標。

２、建立雙語教師的專業形象，打造本市雙語教學品保 機

制。

(二)實施對象：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及教保服務機構

檔　　號:
保存年限:

0

弘道國中 1141219

*OGAA114600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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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教保服務人員。

(三)申請資格：請詳參實施計畫（附件1第1至3頁）。

(四)實施期程：自核定計畫發布日起實施，至該次申請流程

結束止。

(五)申請方式：

１、申請人應於115年1月1日至1月15日備齊文件（參閱附

表3、附表4，適用於115年1月之申請），免備文寄送

至本局雙語推動辦公室 （110044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287巷5號），並註明申請雙語教學專長證明書，以郵

戳為憑，逾時不予受理。

２、本局雙語推動辦公室於收件後完成核定通過名單及公

告領取證明書之期程，請參閱計畫附表 5。

(六)激勵措施：具本市核發雙語教學專長證明書之教師，且

於學校具有教授雙語課程之事實，得依學校規劃減授課

或超鐘點2至4節。

三、檢附旨案實施計畫（含申請表件、申請流程圖）及附表3、

附表4可編輯檔各1份。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
立國民小學、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

副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含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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